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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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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房
中
快
樂
水
之
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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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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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
人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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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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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
樂
於
男
女
交
載••
男
女
交
戰
：
乃
軌
蹲
趴
一 

民
之
机
關
也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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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利
算
戰
器
：
爲
所
欲
爲
：
方
能
達
至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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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滋
味■•
乃
能
飽
嘗
：
不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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徒
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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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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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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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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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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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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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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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行
高
等
法
院
首
席
檢
療
官
依
法
査
明
辦 

理
具
報 
各
情
業
誌"
訊
一
琨
査
羅
一
家 
權 

於
該
案
上
訴
當
中 
自
矍
未
有
减
刑
希
望 

萬
一 
上
訴
駁
囘 
或
撤
銷
原
判
增
重
刑
一 

期 
又
或
發
還
更
審
更
爲
判
决
命 
則
本

人
在
押
所
一 

不
堪
設
忠 

前
雖
判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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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獄
之
後

神
與
時
間?
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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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 

人
尙
存
壯
年 
時
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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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
可
希
望
大
赦
將
來
一登 收

未
衰 
未
始
不

舞
台 
重
操
故
業 
所
謂
失
之
東
一

之
桑
楡 
亦
未
爲
晚 
爰
於R
前
托
律
師
一 

具
狀
西
南
分
院
聲
明
撤
銷
刑
事
上
訴
而

對
民
事
訴
訟 

减
輕
負
担 
一

則
仍
請
上
訴 
以
資 

分
院
據
狀
後 
即
特
批

示
云
、狀
悉
核
民
被
吿
殺
人
一
案 
前一

據
聲
明
上
一

當
經
令
行
廣
東
高
等

法
院
首
席
檢
祭
官
查
明
辦
理
在
案 
現復一 

據
稱 
對
於
刑
事
部
份
請
求
撤
銷 
惟
私
一 

訴
部
份 
仍
小
甘
版
等
情 
仰
候
令
仁
依
一 

法
辦
理 
此
批
一 

按
羅
家
權
經
地
方
法 

院
判
處
有
期
徒
刑
儿4
 

附
帶
私
訴
，
判 

令
賠
償
損
害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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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千
元 
與
原
吿
人

唐
翁
氏
等
收
領 

决
將
刑
事|
訴
利 

判
賠
償
八
千
元)

上
訴
高
等
法
院 
判

.事
駁
囘

上
訴
改
 
一

偷
運
洋
米
被
扣
留
案 

省
函 
米
業
公
會
要
員
某 
曾
向
某
國
及 

安
南
等 
購
米
八
百
萬
担
存
儲 
以
爲
時 

局
變
動
時
之
投
機 
自
政
府
征
收
洋
米
稅 

於
是
某
存
洋
米
無
法
推
售
乃
分
批
由 

澳
門
運
入
香
山
麻
石
岐
求
售 
香
山
敕
國 

分
會
主
席
周
守
愚 
據
調
查
股
密
報
上
項 

情
事 
待
運
至
第
三
批
洋
米
到
石
岐 
即 

經
該
會
查
獲 
共
計
四
千
四
百
六
抬
五
包 

約
値
港
銀
四
萬
六
七
千
元 
某
自
被
該 

會
查
獲
後 
多
方
運
動 
請
求
准
予
放
行

但
當
地
一

香
山
縣
亦
有
救
國
民

衆
團
體
之
組
織 
事
實
上
應
由
民
衆
救
國 

一
曾
全
權
辦
理 
記
者
昨
查
悉
此
案
已
由
香 

山
民
衆
救
國
會
呈
謂
總
代
處
置
辦
理 
總 

會
據
呈
後
經
已
于
昨
六
月
一
日
派
輪
赴 

石
岐 
將
該
項
洋
米
轉
運
來
省
開
會
處
置 

辦
理 
聞
有
多
數
委
員
主
張 
將
此
洋
米 

悉
數
撥
充
救
濟
難
氏
云

本
年
荔
枝
大
豐
收 

廣
州
訊 
荔
枝
爲
嶺
南
佳
果 
二
一
月
紅
之 

荔
枝 
業
已
上
市
多
日 
價
格
济
平 
每 

担
約
沽
八
両
左
右 
頃
據
番
東
增
各
屬
鄕 

民
言 
本
年
因
少
降
大
雨 
現
各
鄕
荔
枝 

均
結
果
累
累
不
論
掛
綠
桂
味
黑
葉
懷
枝 

糯
米
繊
妃
子
笑
種
種 
均
極
豐
熟•
將
來 

上
市
時 
價
値
必
平
云

麻
地
娼
寮
之
零
落 

港
信 
油
麻
地
廟
街
吳
淞
街
妓
院 
截
至 

最
近
止 
連
下
乘
妓
寨
統
計
僅
存
十
八
家 

惟
壽
命
亦
難
久
延 
不
久
行
將
禁
絕 

一
據
個
中
人
稱 
本
年
期
滿
後 
或
隨
他
人 

一
作
歸
家
娘
或
遷
往
別
處
重
張
旗
鼓
云

- 

改
良
舊
式
製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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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昆
明
油
出
世 

此
醬
油
由
釀
造
專
家
根
據
最
進
步
發
酵
學 

原
理
充
分
的
吟
釀
而
成
歷
經
中
央
試
驗
所 

0

及
上
海
化
驗
室
証
明
認
定
有
益
於
衞
生
之 

6

食
品
其
味
道
鮮
美
香
氣
芳
雅
質
地
極
優
富 

於
營
養
與
市
售
品(
即
豉
油) 
全
然
不
同
此 

種
督
油
價
廉
物
美
誠
有
向
外
推
廣
之
價
値 

E

現
爲
鼓
吹
國
貨
起
見
特
送
運
美
洲
各
堵
發 

= 
售
愛
國
志
士
幸
嘗
比
較
而
惠
顧
焉

電
話
矢
麽
五
六
七
壹

一 雲
高E

箕
 
面
轍
廠
 
精
造
鷄
蛋
麵
絲
發
行
貨
美 

一
華
埠
刁
近
蜀
廠
轍
 
價
廉
組
珠
街
四
叁
三
號

卅
七
磅
肥
膏
化
除 

▲
無
怪
她
容
貌
似
少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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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汝
容
貌
見
覺
較
爲
年
輕 
之
句
・•
爲
人
多
所
欲
聞
・
・
此
婦 

人
來
函
云
工
吾
自
食
加
老
陣
鹽
以
來
：
曾
减
輕#
七
磅
・。 

現
仍
日
續
去
肥•
・
希
望
不
久
可
减
至
平
常
之
重
量
。，現
下 

吾
容
貌
見
覺
年
輕
極
多 
・
而
仍
食
平
常
伙
食••
祇
於
每
朝 

食
加
老
陣
鹽
：
將
永
久
不
停
用
之
」・

加
老
陣
鹽
之
六
要
鹽••
使
內
臟
消
化
通
動•
・一 
槪
積
肥
之 

<891̂

自
消
除
也
。・

(
此
鹽
各
藥
肆
均
有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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